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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伴(F-3) 【滞留时间 90天以下,有效期 3个月】

	签发对象
	邀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	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
	D-1、D-5、D-6~D-9、E-1~E-7资格停留 者的配偶及未结婚的未成年子女
* D-5资格的同伴签证，国内必须已设立 分社
	① 邀请函原件
②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
③ 在职证明
④ 缴纳明细证明
* 有纳税证明者提供
⑤ 确保具有家属同住条件独立住所的认证 材料（租赁合同等）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④ 结核诊断书
⑤ 家属关系证明材料
* 结婚证、照片等

	在韩国国内学士在读期间，以留学签证 （D-2）资格停留满6个月以上者（留学者 在韩停留期间）的配偶及未结婚的未成年 子女
*但,滞留期限为2年的D-2-1(专门学士)签 证无特殊原因限制邀请。
	① 邀请函原件
- 邀请配偶时需附加配偶将不在韩国就 业的内容
②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
③ 在职证明
④ 缴纳明细证明
* 有纳税证明者提供
⑤ 确保具有家属同住条件的独立住所和充 分的财产证明材料
- 有同伴家属的情况，无论是否在校于认证大 学，都需提供财产能力证明材料，滞留时间在邀 请人的滞留期限内
- 同伴家属按人数需提交的经济能力证明
* 1人：韩币698,677元每月
* 2人：韩币1,189,640元每月
* 3人：韩币1,538,978元每月
* 同伴家属超过3人以上的情况：除学费以外， 需提供全年度国民总收入（GNI）的  50%以上金
额的财产证明材料。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④ 结核诊断书
⑤ 家属关系证明材料
* 结婚证、照片等


